	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申请表
	受理号：

受理时间：

	1. 申报单位全称：
	2. 申报单位地址：

	3. 联系人

	姓名：


	邮政地址(含邮编)：


	电话：
	电子邮件：


	
	
	传真：
	

	4. 申报物质名称(□保密)
  英文：
  中文：

	5. 化学文摘社(CAS)登记号(□保密)：


	9. 结构式 (□保密)：


	6. 分子式：
	

	7. 纯度 (%)：


	

	8. 分子量：


	

	10. 申报数量：



	11. 免于申报理由


	□　以科学研究为目的，并在受控条件下每年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千克
□　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2％的聚合物
□　为了进行工艺研究、开发而生产或者进口的新化学物质数量不超过1000千克
□　为完成新化学物质测试提供样品

□　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2. 常温常压下状态
□固　□液　□气
	13. 熔点（℃）：
	14. 正辛醇/水分配系数：
	15. 水溶性：
	16. 其他物理化学性质：

	17. 包装说明：
	18. 毒性与降解性信息：
	19. 环保安全信息：
	20. 前次免于申报受理号：

	申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盖章      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

	1、 申报物质：

	2、是否已经查新：□是   □否    查新回执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	3、申报活动类型：

□生产　拟生产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预计生产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进口　拟进口日期：　　　　　  　　预计进口口岸（注：第一次进口）：　　　　　　预计使用地：　　　　　　

	4、免于申报理由描述：



	5、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：



	6、申报物质的其他名称：



	7、进出口贸易对方信息


	单位名称： 

	
	单位邮政地址(含邮编)：

	
	联系人：
	电话：　
	E－mail：　

	8、证明文件说明：

以上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证明文件真实可靠，未侵犯他人的权益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；

我单位同意按照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的环境管理登记结果的要求，在核准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或进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盖章或负责人（签字）


